
朝陽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培育菁英學生獎學金 

                申  請  表           申請日期:    年   月   日 

姓  名 
中文： 出生年月日： 

（西元） 

 
 

請附最近 2 個月內 
2 吋白底證件照 

 
 
 

英文： 
(同護照拼音)  身分證字號： 

系(所) 
 

年 級 

                系(所) 

     年級     班 

 學 號：                

 性 別：                

成  績 

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
 
平均成績：         

 
全班排名：         

 
操行成績：         

聯 絡 
 

方 式 

聯絡電話 
1.家電： 
 
2.行動電話： 

聯絡地址 
目前： 

戶籍： 

E - mail  

附  件 

  
 成績證明書(申請日前一學期成績證明表及成績排名證明書) 

   老師推薦函 
   擔任社團幹部證明文件(若無可免附) 
   低收入戶證明文件(需為鄉鎮市區公所出具之證明，若無可免附) 
   簡歷/自傳 
 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(備註:申請附件資料請勿裝訂)

 

申請類別  卓立(14 萬)或昂揚(7 萬)獎助皆可 只申請卓立(14 萬)獎助(不接受半額獎助) 

第一階段

甄選 

系（所） □推薦       □不推薦 
(請附註推薦優先順序) 

（系所主管核章） 

學院 □正取     □備取     □不推薦 
(請附註推薦優先順序) 

（院長核章） 

第二階段

甄選 
學術交流與合作

委員會 
□卓立(14 萬)獎學金     □昂揚(7 萬)獎學金    □備取 

 

附件 2 


